
�难点1 办证缺指引 托育机构难做到“名正言顺”
� � � �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明确了托育机构的主管部门，
但以广州为例，卫健部门并没有明确
备案细则，导致托育机构无法真正做
到“名正言顺”。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此前有不少家长反映，目前多数机构
证照不齐，处于“无证经营”状态。 不
少机构却表示，缺少办证指引。

不久前便有机构在广州市政协
民生实事协商平台上直言，0岁至3岁

的托育机构不是学校，不属于教育部
门管理范围，同时托育类亦无法纳入
工商登记管理范围，因此市面上有证
照的多为“教育咨询公司”或“教育培
训公司”。

广州一家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对
新快报记者表示，因为不知道如何简
便地办证， 也不知如何正规经营，所
以只能在所属街道备案。 正因为如此
他们也无法推广，让更多的家长了解
到自己机构。 这位负责人还说，希望
办证达到相关要求后，能把自己的机

构纳入社区，为更多有需求的家长提
供服务。

广东省早期教育行业协会会长
孙伟文认为，目前托育行业还处在缺
乏管理的状态。“比如说托育机构没
有统一管理标准，经营牌照申请条件
不清晰等， 导致托育机构良莠不齐，
如果不及时给予规范和支持，将不利
于市场健康发展，还存在各种隐患。 ”
还有专家表示，托育机构备案准入程
序和标准规范仍无操作细则，期待能
尽快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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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科学馆附近，两名女士推着婴儿车过桥。 在城市中，家长对于照护3岁以
下婴幼儿的需求巨大。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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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难题
媒体求解

要像补贴幼儿园那样
支持托育机构发展

针对托育机构存在的困境， 广东省
政协委员、省九三学社社员王卫芳称，政
府应当增加经济扶持强度。 充分发挥省、
市、县（区）三级财政合力作用，适度通过
财政支持、 补助和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
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要像补贴幼儿园
那样支持托育机构的发展”。

针对托育机构自身存在的不规范问
题，王卫芳提出，对标先进，建立和完善
监督管理机制，制定科学考核评价体系。
制定全面、 细化的等级评定标准和考核
细则，向民众公开、公布考核情况，宣传
和奖励优秀的托育机构， 为家长提供令
人放心的选项。

有奖必有惩，要加大违法处罚力度。
重点打击虐儿、伤童等违法违规行为，严
厉追究相关责任人。 对问题严重的托育
机构，公开曝光，从重处罚，直至依法取
缔。 施行托育服务“黑名单”制度，进入
“黑名单”的机构3年内不得参加评优，并
取消当年各级财政扶持， 两年内不得申
报。 除行政处罚外，接受重点监督，直至
整改达标。

鼓励企事业单位参与
可给予税收优惠

2020年广东省两会， 谭日兴律师带
来了自己的提案《关于加快0-3周岁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建设的建议》。

谭日兴表示， 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
的财力， 可以考虑投资或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保障托育行业的正常发展，
“比如，某些单位有条件、有场地可建成
托育机构，在这方面支出了，政府可考虑
在税收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 此外，政
府也可引导鼓励街道、 社区提供相应服
务。

他在提案中建议地方政府出台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和设
置标准，严把准入关口，规范发展多种形
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将公营、私营
幼儿园建设纳入财政预算，对接收3岁以
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机构实施 “以奖代
补”。

“服务渠道也要拓宽。 ”谭日兴还建
议， 要引导有条件的幼儿园通过 “小小
班”等形式，降低入园幼儿的年龄标准，
延伸覆盖至3岁以下的幼儿。

孩子入托需求巨大，托育机构却难以营利，这一困局怎么破解？

政协委员：
可通过补助补贴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

■专题策划：新快报记者 陈红艳 吴晓娴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肖韵蕙 吴晓娴 何生廷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州市蓝
皮书研究会的 《广州市0岁至3岁托育服
务专题调研报告》显示，近六成受访者有
让孩子入托的需求， 但广州婴幼儿实际
入托率不足5%。

其实，家长叫苦 ，托育机构也喊难 。
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 不少机构没有合
适场地、办园成本居高不下，难以营利 ，
缺少明确政策指引和行业标准， 只能靠
自己摸索。 “扣除开支几乎不赚钱，更多
的是靠情怀来经营。 ”有托育机构创始人
如是说。

聚焦托育机构生存现状， 如何解决
托育机构的生存难题？ 对此，有政协委员
建议，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 可通过补
助、 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服
务机构。

●委员献计

�难点2 场地受限制 有的机构设在3层以上民居
� � � �民盟广东省委员会曾在2019年的
提案中指出，广东省0岁至3岁托育需
求增加与托育机构匮乏、 托育市场
“发育不良”等矛盾突出，一方面，公
办托育服务机构数量少，而且公办幼
儿园向下延伸招收0岁至3岁婴幼儿
的托育班严重萎缩；另一方面，有办
学许可证的民办托儿所数量更少，办
学质量也良莠不齐、标准缺失。

比如，深圳目前有三类0岁至3岁
婴幼儿托育机构： 由政府购买服务，
在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临时托管服务，
品质可靠，但“僧多粥少”；私人在住

宅区内开设的家庭式日托、 晚托服
务，通常无牌无照，安全堪忧；部分私
立幼儿托管机构引进欧美比较成熟
的婴幼儿教育模式，但费用较高。

广州一家民间托育机构的负责人
表示，因为场地限制等原因，目前只能
租一间140平方米的房子用于经营。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按照目前消
防等相关规定，托育机构不允许设在
3楼以上。 然而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有
的无证托育机构设在居民楼里，楼层
在3层以上。 比如某个托育机构就设
在小区高层的一套民居里，这套房子

的客厅被改造成幼儿活动室、 学习
室，3间房子分别被改造成睡觉的地
方、感统训练室、幼儿角色扮演游戏
室，孩子吃住玩都在这套房子里。 不
过，老师说平时会带孩子们到楼下去
活动、运动。

广东省政协委员、 广东金轮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谭日兴律师告诉新
快报记者，这些问题亟需解决，平时
他关注到0岁至3岁托育难题，在走访
调研后发现，目前婴幼儿照护服务的
需求快速上升，但托育服务市场供给
不足，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凸显。

�难点3 场租等成本压力较大 民营机构难营利
� � �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托育机
构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供需失衡现
象，公办普惠性托育机构较少，而多
数民营营利性托育机构在资金、场
地、资质、人员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经
济压力。 如大多数托育机构场所为租
赁性质，前期投资成本较高。

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新瞳萌儿
童成长营是一家民办早教机构，与同
一公司旗下的名苑幼儿园相隔仅20
米。 该成长营的孙园长告诉新快报记
者，周边很多家长有托育需求，想让
孩子提前适应集体生活。 于是新瞳萌
在幼儿园旁边找了场地，办了这家早
教机构， 园区共有两层423平方米，32

名幼儿在读。 由于场地比较小，孩子
们想要到户外活动只能跟名苑幼儿
园共用操场或者到附近的小区进行，
十分受限。 那么找其他符合条件的场
地办园是否可行呢？ 孙园长直言，场
租太贵了。 托育机构办园没有补贴，
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新瞳萌的收费标
准为每个孩子每月2680元， 收费并不
算高，无力承担更高的场租。

场地问题也影响到了成长营的
招生。 孙园长说，家长一看到没有独
立的户外活动场所， 就会有所顾虑。
目前在园的幼儿多是提前半年来适
应幼儿园生活的，每年上半年是招生
淡季。 园方只能通过办短期托育来维

持办园。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去年5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指导意见》，明确了
托育机构的登记注册部门———其中，
举办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
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营利性的在市
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广州市推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也已完成起草，婴幼儿托育服务发
展也有望纳入到“十四五” 规划纲要
中。此外，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在去年11
月透露， 已对广州市营利性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进行
规范，引导企业依法申请登记。截至目
前全市已登记该类企业3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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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想要到户外活动只能跟名苑幼儿
园共用操场或者到附近的小区进行，
十分受限。 那么找其他符合条件的场
地办园是否可行呢？ 孙园长直言，场
租太贵了。 托育机构办园没有补贴，
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新瞳萌的收费标
准为每个孩子每月2680元， 收费并不
算高，无力承担更高的场租。

场地问题也影响到了成长营的
招生。 孙园长说，家长一看到没有独
立的户外活动场所， 就会有所顾虑。
目前在园的幼儿多是提前半年来适
应幼儿园生活的，每年上半年是招生
淡季。 园方只能通过办短期托育来维

持办园。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去年5月，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指导意见》，明确了
托育机构的登记注册部门———其中，
举办非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
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营利性的在市
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广州市推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
案》也已完成起草，婴幼儿托育服务发
展也有望纳入到“十四五” 规划纲要
中。此外，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在去年11
月透露， 已对广州市营利性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进行
规范，引导企业依法申请登记。截至目
前全市已登记该类企业35家。

�难点1 办证缺指引 托育机构难做到“名正言顺”
� � � �去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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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明确了托育机构的主管部门，
但以广州为例，卫健部门并没有明确
备案细则，导致托育机构无法真正做
到“名正言顺”。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
此前有不少家长反映，目前多数机构
证照不齐，处于“无证经营”状态。 不
少机构却表示，缺少办证指引。

不久前便有机构在广州市政协
民生实事协商平台上直言，0岁至3岁

的托育机构不是学校，不属于教育部
门管理范围，同时托育类亦无法纳入
工商登记管理范围，因此市面上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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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家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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